
合同编号：11N01284025020261 

  

  

建设工程技术服务合同 

  

  

  

工程名称：乡宁县马壁峪等 6 条县级河流岸线保护和利用 

    规划编制项目 

  

  

  

设计证书等级：水利行业乙级 

工 程  地 点: 山西省乡宁县 

发   包   人：乡宁县水利局 

设   计   人：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签 订 日  期：2026 年 3 月 25日 

  

  

  



发 包 人：乡宁县水利局 

 设 计 人：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发包人委托（勘察）设计人承担乡宁县马壁峪等 6 条县级河流岸

线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项目，工程地点位于山西省乡宁县，经双方协

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共同执行。 

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

规定》。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 

1.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 

第二条 勘察设计依据 

2.1 发包人给设计人的委托书或勘察设计中标通知书 

2.2 发包人提交的基础资料 

2.3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法律法规是（但不限于）： 

2.3.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实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2.3.2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规范规程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全



国抗旱规划》；《水利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全国第三次水资

源调查评价》；《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国土规划、区域规划、

城市规划、试点省区空间规划、各省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区域

发展有关意见以及其它地方有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水利部关于开展

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

[2014]285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

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 号）；《水利部关于加

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河湖〔2018〕314 号）等

其他现行的国家、水利水电行业及相关行业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 

第三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

义或不一致，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3.1 合同书 

3.2 发包人要求及委托书 

第四条 本合同项目的名称、规模、阶段及勘察设计内容： 

本合同的项目名称为：乡宁县马壁峪等 6 条县级河流岸线保护和

利用规划编制项目。设计人工作内容为：编制完成马壁峪、豁都峪、

高家河、遮马峪、西汾沟、下善河等六条县级河流岸线保护和利用规

划报告，并通过技术审查。 

第五条 发包人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 文件及时间： 

5.1发包人应在合同签订 7个工作日内向设计人提供与本项目设



计有关的资料和文件。 

第六条  设计人向发包人交付的勘察设计文件时间及份数： 

6.1 设计人在收到发包人提供的基础资料后 60 日历天内完成报

告编制，并向发包人提交成果 6 套。 

第七条 费用 

7.1 本项目合同额为人民币壹佰零捌万伍仟捌佰陆拾元整

（￥1085860）。 

第八条 支付方式 

设计人完成设计成果并通过初步技术审查后 7日内，发包人向设

计人支付费用总额的 50%，计伍拾肆万贰仟玖佰叁拾元整（￥542930）；

设计成果通过最终技术审查并上传政府相关网站后，发包人向设计人

支付剩余 50%设计费，计伍拾肆万贰仟玖佰叁拾元整（￥542930），

不留尾款。 

第九条 双方责任 

9.1 发包人责任 

9.1.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

计人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 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发

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勘察设计。 

9.1.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

误，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设计人设计返工时，双方除

另行协商签定补充协议（或另定合同）、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发包

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支付返工费。 



在未签定合同前发包人已同意，设计人为发包人所做的各项设计

工作，发包人应支付相应的设计费。 

9.1.3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勘察设计文

件时，须征得设计人同意，不得严重背离合理勘察设计周期，且发包

人应支付赶工费。 

9.1.4 发包人应为设计人派驻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

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及必要的劳动保护装备。 

9.2 设计人责任 

9.2.1 设计人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勘

察设计， 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 时间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勘

察设计文件。并对提交的勘察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9.2.2 勘察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规程要求。 

9.2.3 设计人对勘察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

充。由于设计人勘察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设计人除负责

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受损失部分的勘察设计费，并根据损失程度

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 

9.2.4 合同生效后，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人应双倍

返还发包人已支付的预付款。 

9.2.5 设计人交付勘察设计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设计审查，

并根据审查意见进行调整补充，直至审批通过为止。 

第十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



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

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

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本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发生争议，发包人与设计人应及时协商

解决。也可由当地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调解不成时，可由仲裁机构仲

裁。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当事人又未达成仲裁书面

协议的，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2.1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派专人长期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

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行签定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12.2 设计人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项目评审通过为止。 

12.3 本工程项目中，设计人不得指定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厂

或供货商。发包人需要设计人配合建筑材料、设备的加工订货时，所

需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2.4 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另行

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 

12.5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

解决。 

12.6 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一式陆份， 发包人肆份， 设

计人贰份。 

12.7 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等，均为合同的组



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8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发包人另有要求需设计人技术咨询服务时， 双

方应另行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12.9 合同终止：勘察设计费结清后自行失效。 

（此后无正文） 

  

发包人名称：乡宁县水利局  设计人名称：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 

                         开户名：宏骏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分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851901835610401 

签订日期：2026 年 3 月 25 日 
  

  

 


